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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应 用 技 术 大 学 文 件 
 

 

上应基〔2025〕2 号 

 

 

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关于印发《上海应用技术 

大学基本建设项目设计变更、施工现场 

签证制度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部门： 

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基本建设项目设计变更、施工现场签证

制度》已经学校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4 月 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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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

基本建设项目设计变更、施工现场签证制度 

 

一、基本原则 

1.基本建设项目力争做到以人为本、功能优先、合理定位、

节约成本。 

2.坚持勤俭节约，全面贯彻“实用、经济、美观”的建设方

针，对建设资金要精打细算，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

3.力求做到了解用户需求、把握市场动态、控制设计深度、

掌握施工节奏、强化投资过程控制。 

4.施工现场要严格变更，并且做到变更、签证与价格核算同

步进行。 

二、具体方法 

为加强建设项目的现场管理，提高工程质量，提高工作效率，

施工现场严格执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度，所有对施工现场的任何

指令都需经过项目负责人予以落实。 

（一）工程变更、签证分类 

按金额分：1.重大变更、签证；2.一般变更、签证。 

凡涉及特殊工程施工方案的，重大技术措施、技术方案以及

技术标准的，单项金额 5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属重大变更、签证；

其余均属一般变更、签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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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工程变更、签证的确定和审批流程 

施工现场工程变更、签证由项目负责人负责，相关单位或部

门（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申报部门等）提出书面变更申请，经

项目负责人、施工监理单位、设计单位（如有）审核确认，初步

同意变更的内容，由施工单位申报初步预算，财务监理审核，学

校批准后方可执行。 

（三）工程变更、签证的审批权限： 

1.一般变更、签证（单项 50 万元以下）:施工单位上报，项

目负责人、施工监理单位、设计单位（如有）、财务监理（如有）、

审计处、基建处审批。经批准后实施； 

2.重大变更、签证（单项 50万元（含）以上）：施工单位上

报，项目负责人、施工监理单位、设计单位（如有）、财务监理

单位、审计处、基建处审核，报学校校长办公会批准后实施。 

（四）工程变更、签证严禁同一事项重复分多次申报审批。 

（五）经审批后的工程变更、签证费用在工程结算时计取。

项目最终结算价，原则上结算总建设费用不得超过批准的建设总

投资金额。如建设过程中，发现最终总建设费用可能突破批准的

总投资，按下面（六）的方法执行。不得先做完再事后追加。 

（六）如因不可预见等因素引发超投资情况，基建处应及时

报基本建设工作小组。如确需追加投资的，由基本建设工作小组

会议确认后，报校长办公会审议。 

（七）上述审议事项如涉及“三重一大”事项的按学校制度

规定执行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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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附则 

1.本制度由基建处负责解释。 

2.若上级有关政策、规定有新的修订，有不一致之处，按上

级有关政策、规定执行。 

3.本制度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。原《上海应用技术学

院基本建设项目设计变更、施工现场签证制度》（上应基〔2019〕

7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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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5年 4月 23日印发 


